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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性公告

就成立合營公司訂立諒解備忘錄

本公告由艾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「本集團」）自願

刊發，以向本公司股東（「股東」）及本公司有意投資者提供有關本集團的最新業務

發展資料。

本公司董事（「董事」）會（「董事會」）欣然宣佈，於 2020年 2月 19日，本公司附屬公

司艾伯通信有限公司（「艾伯通信」）與Bit One Group Company Limited（「Bit One」，

一間股份於東京證券交易所第二板上市的公司（股份代號： 2338））（統稱「訂約各

方」，各自稱「訂約方」）已訂立諒解備忘錄（「諒解備忘錄」）。

背景資料

遙距醫療服務為一項突破性的醫療技術。該技術克服距離及其他地理限制，使醫

療專業人員能與來自不同地方的同業及患者進行互動，大幅提高偏遠地區的醫療

覆蓋。中國發明的5G技術，具有大頻寬及低延遲的特點，使遙距醫療服務可在商

業上應用。

本集團在自主研發的 5G基帶晶片及算法的基礎上，成功開發一系列 5G皮基站產

品。不論是基於NSA或SA結構的網絡，該等產品均能滿足不同國家電信服務供應

商所採用的多種寬帶。5G基站產品已大規模生產。本集團的主要業務之一為銷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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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G核心設備（即皮基站），為醫療機構在中國開展遙距醫療服務提供 5G皮基站的

網絡設計、私人通信網絡服務及5G皮基站的安裝及保養。本集團亦為醫療機構提

供遙距醫療設備連接服務（「艾伯業務」）。

目前，中國有超過 33,000間醫院，倘彼等有意連接 5G網絡，每間醫院可安裝 50至

100個皮基站。據估計，中國皮基站的整體市場規模約為人民幣650億元。

鑑於市場潛力龐大，本集團正考慮引入Bit One作為戰略股東，共同投資艾伯業務

（「戰略投資」）。

目的

根據戰略投資，艾伯通信與Bit One擬成立一間合營公司（「潛在合營企業」），從

事 (i)在中國向醫療機構提供 5G核心設備、 5G網絡設計及實施服務、 5G智能解決

方案及服務以及所有相關網絡連接、安裝、持續保養、技術支援及客戶服務；

及 (ii)在日本分銷 5G核心設備，以及提供所有相關的網絡連接服務、安裝、持續

保養、技術支援及客戶服務。戰略投資的詳細條款及條件應由艾伯通信與Bit One

進一步磋商，並應以具法律約束力的合營協議（「正式協議」）的方式協定。

獨家性

各訂約方同意於簽訂諒解備忘錄後 60個曆日內（「獨家期」）與另訂約方合作就正式

協議的詳細條款及條件達成獨家的共識。於獨家期內，各訂約方不得促使（亦不

得致使或允許）其任何聯屬人士與任何人士進行任何討論或磋商，或採取任何行

動，導致影響諒解備忘錄擬訂立的正式協議的訂立。

其他資料

諒解備忘錄的期限為自諒解備忘錄日期起計 60個曆日期間，除非經訂約各方以書

面方面相互協定予以延長，否則應於諒解備忘錄的期限屆滿日期自動終止。

據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、所悉及所信，於本公告日期，Bit One及其最

終實益擁有人乃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（定義見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

券上巿規則）的第三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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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事會謹此強調，潛在合營企業未必會組成，須待（其中包括）訂約各方進一步磋

商並訂立有關成立潛在合營企業的正式協議後，方可作實。因此，股東及本公司

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。

承董事會命

艾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主席

黎子明

香港，2020年2月19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董事會由執行董事黎子明先生、高偉龍先生、滕峰先生、

余健强先生、呂惠恒先生及程雁女士；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何天翔博士、黃國恩

博士及洪木明先生組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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